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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同类型公办学校标准执行）；将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

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优先纳入国家助学金享受范围。 

（三）明确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享受的基金救助政策。依

据《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<

设立县级教育和卫生扶贫救助基金的总体方案>的通知》(川财办

〔2016〕38号)和《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四川

省教育扶贫救助基金使用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川财办〔2017〕22

号），从 2016年秋季学期起，对享受国家教育保障制度和助学政

策（含免学杂费、助学金、生活补助、扶贫资助、助学贷款等）

后仍存在与就学相关困难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，可通过基金

给予救助（具体办理咨询户籍地县级教育部门）。学前教育可对

幼儿伙食费等进行救助，义务教育阶段可对学生购置校服、文具、

辅导资料、校内伙食等费用进行救助，高中阶段教育可对学生教

辅资料、住宿、生活等费用进行救助，高等教育阶段可对学生交

通费、学费、住宿费、生活费等进行救助。 

二、抓好政策落实 

建立健全各级教育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财政、扶贫移民等

部门定期沟通协调机制，确保精准识别和帮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

学生。各地要以扶贫部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信息为基础，对应

625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，按照脱贫不脱政策、脱贫不脱项目、






